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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海尾寮排水 3K+545~3K+835治理工程       

第一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

一、事由：興辦前瞻基礎建設-海尾寮排水 3K+545~3K+835 治理工程 

二、開會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9 日(星期四)上午 10 時 0分 

三、開會地點：臺南市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 2樓水情中心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

(台南市安平區健康路 3 段 15 號) 

四、主持人：吳科長書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慧娟 

五、出席單位及人員之姓名：(以下職稱敬略) 

經濟水利署第六河川局：未派員 

臺南市安南區公所：未派員 

臺南市安南區海東里辦公處：未派員 

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：康煥奇 

華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：楊杰興、林奕 

臺南市政府水利局：李勁毅、翁子平 

六、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姓名： 

    翁菊(黃碧雲代理)、楊明賢、楊國廷 

七、興辦事業說明： 

 (一)本工程用地屬「變更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 A9 區(和順、新和順、

安順、下安順、溪頂)尚未完成整體開發地區，土地使用分區為「河

川區」，依水利法第 82條勘選用地範圍，依據經濟部 109 年 11月

25日經授水字第 10920217710號函核定曾文溪排水系統-海尾寮排水

用地範圍線圖(第 17 號~第 19號)，經濟部 109年 12月 24 日經授水

字第 10920224742 號函公告用地範圍線圖(第 17號~第 19號)，該排

水路設計標準採用 10 年重現期距洪峰流量設計，25 年重現期距洪

峰流量不溢堤為目標，興辦水利事業。 

(二)事業計畫範圍及工程內容： 

本渠段工程治理長度 290 公尺，用地範圍寬度約 18.5 公尺，治理計

畫寬度 12公尺。興建排水兩側護岸、河道擋水閘門、單側右岸 5公

尺防汛道路及左岸預留 1.5 公尺施工範圍，以避損鄰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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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海尾寮排水急要整治段橫斷面規劃示意圖 

八、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： 

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，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

3條之 2規定，依社會因素、經濟因素、文化及生態因素、永續發展

因素予以綜合分析，茲展示相關資料於會場並向與會所有權人及利害

關係人妥予說明，說明內容詳如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海尾寮排水

3K+545~3K+835治理工程公聽會說明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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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，及對其意見之回

應與處理情形： 

 (一)林昌暘書面意見： 

1.案由：請求一併協議價購本人所有安中段 764地號部分持分。 

2.原因事實： 

(1)鈞府檢討排水路之通洪能力，市管區域排水以滿足 10年重

現期距洪峰洪量，25年重現期距不溢堤為原則。規劃將原

水道治理線寬 36米縮減為 18.5 米，如何面對世界極端異常

氣候變遷，尤其隨著安南區無數重劃區開發完成，早期農

田、魚池已變成水泥叢林，涵養雨水功能喪失，因此建議維

持原水道治理線寬度，一併辦理協議價購保留充份河川排水

治理空間。 

(2)鈞府利用公兒 AN09-29 設置抽水站，解決海東里長期淹水情

形，但該溢流雨水排往何下水道系統，是否會造成其他地區

淹水情形？也請一併考量，尤其縮減河川降低滯洪、蓄水功

能，事關全體安南區居民安危。為此建請鈞府於市政公告網

站將本公聽會說明資料上網，並邀約安南區民意代表、地方

仕紳集溢廣思，共同參予地方建設創造雙贏。 

本府回覆： 

1.查旨揭工程都市計畫規定用地範圍線寬約 30~31.7 公尺，經查

本渠段尚未依水利法第 82條規定核定用地範圍線，遂於 109

年 11 月啟動治理計畫檢討先行劃設，109年 11 月 25 日經濟部

核定本渠段用地範圍線圖，核定用地範圍線寬為 18.5 公尺，以

滿足 10年重現期距洪峰洪量，25年重現期距不溢堤為原則。

依水利法第 82條規定核定用地範圍線，方能依據土地徵收條例

第 3 條第 4款水利事業，申請土地徵收。 

2.本府將於排水右岸公兒 AN09-29 興建公園暨抽水站，將以都市

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辦理開發，該站規劃總抽水

量 36cms，將大幅降低本渠段及下游段淹水潛勢。 

(1)海尾寮排水渠道設置擋水閘門，大雨來臨，將上游排水導入

抽水站，關閉擋水閘門，再排入既有下游渠道。 

3.本案用地範圍部分劃出工程範圍外，尚在規劃辦理都市計畫個

案變更作業中，本府以 110年 6月 16日府水雨字第 1100725995

號函請台端同意土地變更，俟台端回復土地變更同意書後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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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一併協議價購之可行性。 

4.本府舉行公聽會，係依據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行公聽會與

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點辦理，要點如下： 

(1)公聽會公告周知： 

甲.應於七日前張貼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、當

地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、村

（里）辦公處公告處所，與村（里）住戶之適當公共位

置，及需用土地人於其網站上張貼公告；並刊登政府公

報或新聞紙。 

乙.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，以郵寄通知興辦事業計畫範圍

內之土地所有權人。 

(2)公聽會紀錄周知： 

甲.張貼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、當地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、村（里）辦公處

公告處所，及村（里）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。 

乙.需用土地人於其網站上張貼公告。 

丙.郵寄予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。 

5.本工程尚在基本設計作業中，俟完成工程細部設計，將舉行地

方說明會，邀集當地里長及里民與會。 

(二)楊國廷書面意見： 

1.這次要徵收本人所有坐落安中段 7○5、7○6 地號部分土地，

其原為住宅區，土地徵收價格應依據鄰近住宅區最近市價交易

價格辦理徵收補償。 

2.上述 2筆土地不在貴府 110 年 1 月 6 日府水雨字第 1100067061

號函公告確定河川區用地範圍外之土地，請併同本人所有坐落

安中段 7○5-1、7○5-2 地號土地，儘速變更為「第四-2 種住宅

區」，以維護地主之權益。 

本府回覆： 

1.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(略)協議價購所稱市價，指市場正常

交易價格，市價評估依據「土地徵收條例」、「土地徵收補償市

價查估辦法」及「不動產技術規則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本府將

委託華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依前揭規定辦理市價查估作

業。 

(1)該事務所將依據內政部實價登錄公開資訊，蒐集鄰近各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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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使用分區買賣實例，並以各土地使用分區、臨路條件、地

勢、地形、及各項宗地等條件差異進行比較分析，作為勘估

比較價格基礎。 

(2)該事務所完成市價查估作業後，本府將依臺南市政府評估

協議價購價格及一併價購作業要點相關規定，召開市價審查

會議，為市價取得之依據。 

2.部分土地劃出工程範圍外，業已奉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

項第 4款辦理用地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作業，惟部分地主尚未提

供土地變更同意書，俟取得土地變更同意書，即擬定變更都市

計畫草案書、圖。 

十、結論： 

(一)本會議紀錄於臺南市政府、臺南市安南區公所、安南區海東里辦

公處公告處所，與海東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與需用土地人(本

府)網站張貼公告周知。 

(二)本府將依規定另擇期召開本工程第 2場公聽會。 

十一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40分  

   


